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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川 0193清申 10号

申请人：任倩倩，女，1989 年 9 月 15 日，汉族，住四川省

渠县涌兴镇太平路 125号。

委托代理人：雷勇，四川泽珲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达合创成都教育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中国

（四川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湖畔路北段 366 号 1

栋 3楼 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钟欣珂，职务不详。

申请人任倩倩以被申请人鞠鸿飞公司决定解散广达合创成

都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并形成清算组后怠于行使清算职责为由，向

本院申请对广达合创成都教育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

审查过程中，任倩倩向本院提交申请，请求撤回对广达合创成都

教育管理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院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〈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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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座谈会纪要〉》第十七条规定：“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强制

清算申请前，申请人请求撤回其申请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准许。”

现本院尚未受理任倩倩的强制清算申请，任倩倩撤回对广达合创

成都教育管理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符合相关规定，应予准许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

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准许申请人任倩倩撤回对被申请人广达合创成都教育管理

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审  　判  　长  　　陈  兵

审  　判  　员  　　王  婷

审  　判  　员  　　倪  旺

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

书  　记  　员  　　王丽婧


